
附件1

诚信承诺书

宿迁市建筑工程服务中心：

我单位在取得《宿迁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手册》后参加建设工程项目活动及工程施工的过程中，将自觉遵守国家及江苏省和宿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按照“诚实守信”的原则，从事建设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。服从监督管理并郑重承诺：

一、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，不擅自开工；
二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出现非法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靠、私招乱雇、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三、强化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管理，不发生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事故；
四、不拖延报告、隐瞒、谎报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者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的调查；
五、不拖欠分包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；
六、按照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对企业技术工种的作业人员进行培训、考核，取得证书上岗；
七、认真履行保修义务。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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